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环境艺术设计（高职专科）专业考试计划

（专业代码：550106）

一、指导思想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基本制度之一，是对社会自学

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

学、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本专业是人居环境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建筑工程技术与人

文艺术科学，以及城市景观等领域，主要是进行室内外人居环境设计

研究与环境营造实践。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人

文艺术素养，系统掌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技能，具有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能够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求，具有较强的团

队合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以及全球化视野，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

应用型、技能型设计人才。

二、学历层次及规格

本专业为专科专业，培养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

符合条件者可申请专科毕业证书。

三、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职业道德水准、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相关方向（如建筑

室内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室内外家具设计、公共环境设施设计、室

内陈设设计、室内外照明设计等）的方案设计能力和深化设计能力，

能在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生产单位从事主创设计和管理等方面工作

的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要求掌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相关方向的基础理论、设计方

法、技术要求和设计规范等相关知识，掌握专项设计能力和综合设计

能力，具备各类专业设计应用软件的基本操作技能。主要包括：

1.掌握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2.掌握建筑室内设计或园林景观设计以及对应相关的家具设计、

设施设计、陈设设计、照明设计等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3.具备建筑室内设计或园林景观设计以及对应相关的家具设计、



设施设计、陈设设计、照明设计等深化设计能力或技术设计能力；

4.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设计规范和制图规范；

5.具备设计表达和施工图设计能力；

6.掌握设计表达、设计沟通和设计组织能力；

7.熟悉国家环境设计领域的相关政策与法规；

8.具备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课程

类别

序

号

课程

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考试

方式

考试

类别 备注

公

共

基

础

课

1 1504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笔试

必

考

2 15042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笔试

3 1504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 笔试

4 00688 设计概论 4 笔试

专

业

核

心

课

5 14107 人体工程学 4 笔试

6 13809 计算机设计软件运用 8 实践

7 00708 装饰材料与构造 5 笔试

8 14733 专业制图 6 实践

9 14731 专业效果图 6 实践

10 13898 景观设计基础 8 笔试

11 14426 项目综合实习（实践） 4 实践

推

荐

选

考

课

12 00675 构成（平面、色彩、立体） 8 实践

选

考

选考

课程

不得

少于 4

门，不

得少

于 19

学分

13 06220 形态与空间造型 5 实践

14 00710 家具设计 6 实践

15 00711 展示设计 4 实践

16 04029 公共环境设施设计 4 实践

17 09429 毕业设计
不计

学分
必考

总学分
73及

以上

五、主要课程说明

1.景观设计基础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景观设计主要服务于：城市景观设计、

居住区景观设计、城市公园规划与设计、滨水绿地规划设计、旅游度

假区与风景区规划设计等。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设

计能力以及合作能力，让学生在学习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能够把



社会实践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连，基于项目学习的景观设计课程可以让

学生时刻了解景观设计的发展动态，从而进一步带动学科建设和人才

培养。

2.专业制图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正确地引导学生从规范制约设计的角度

进行思考，在天马行空的方案构思中，寻找设计灵感，再运用规范来

深化方案构思，从规范中寻找依据，使设计内容和目标更为明确，使

得方案落地生根。同时，各类设计规范具有法律依据，学生在校就开

始接受全面的职业素质教育，树立法律意识。这样，设计课题才得以

顺利展开，学生的专业技能才能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为社会培养更多

合格的毕业生。

3.装饰材料与构造

本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根据当前学习与实践的需求，本课程使

学生对装修材料的选择、构造设计及施工工艺等学科知识有初步的认

识并能够有效地运用，为专业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装饰材料

与构造应是未来设计师不可缺少的单元课程。

4.构成（平面、色彩、立体）

本课程属于推荐选考课。三大构成是现代设计教育的基本法则，

是知识与技法相结合而且具有人文性质的课程。构成是与人类密切相

关的活动，也是一种激发和拓展人类本能的最基础的教育；构成是一

种造型概念，具有组成、形成等含义，是指具有视觉化和力学观念的

形态创造和基础造型。本课程重在能促使学生较容易地理解与掌握构

成基础理论，进而指导构成新作品的创新设计。

六、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

实践性环节学习考核要求具体见课程大纲。

七、其他必要的说明（报考条件、毕业与学位证书颁发等）

1.凡修满本专业开考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格者，方可申

请报名参与毕业设计环节。

2.已修满本专业开考计划规定全部课程的考生，需完成毕业设计

环节且成绩合格，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者，经审核通过后可获得由上海

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按规定颁发的专科毕业证书。


